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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D_A2_E8_B5_84_E4_c74_542269.htm 为了不断适应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进一步规范企业无形资产事项

的会计核算及相关信息被巴，提高会计信息质量，财政部制

定了《企业会计准则一一无形资产》。但会计理论界对无形

资产的认识至今仍未统一，特别是对那些具有无形资产特征

的、不可辨认的项目是否应该确认为无形资产，争议较大。

诚然，鉴于无形资产的不确定性，确认时应该持谨慎态度。

但也应该能符合客观和如实提供决策信息的要求，不能让某

项资产游离于会计记录及财务报告之外。因此，本文就目前

会计理论界争议较大的品牌、研究开发费项目的确认、计量

及其会计处理提出一些个人的看法，以供参考。 一、关于品

牌资产的会计计量 品牌是产品符合市场需要的综合标志，主

要包括商标、商誉、产品质量乃至售后服务水平等。无形资

产会计核算办法规定：品牌资产的价值只能部分确认或完全

不反映在企业帐面上。因此，企业从外单位购入商标权时，

可将其购买成本及附属费用予以资本化，计入无形资产。而

企业自创的商标权的入帐价值，却仅是依法取得商标时所发

生的注册费、聘请律师费以及其他相关支出。对商誉的处理

，一般做法是：企业只有在合并或兼并其他企业时，才可以

将购入企业的商誉纳入无形资产核算范围。这样处理的理论

依据是：商誉的存在及其价值，必须通过产权交易得到交易

双方的证实和认可。如果没有通过交易来验证。商誉的价值

就不能予以确认。自创商誉不能在形成之时确认为无形资产



是因为：商誉的形成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即使在专为形成

商誉而支付了费用的情况下，也会因为无法确认其究竟为形

成商管产生多大可以用货币计量的作用。因此，从稳健性原

则出发，只有在产权交易转让时，其价值才可以计量，并确

认为无形资产。 品牌是企业产品高附加值的资产项目。企业

的品牌价值既不是天生的，也不能一劳永逸地拥有。企业的

品牌价值需要企业不懈地开发和培育。譬如，为了展示企业

总体形象，让消费者忠诚于自己的产品，企业必须花费一定

数额的广告费、宣传费等。但是，现行会计准则规定，企业

发生广告费、宣传费以及为保护企业所拥有的商标权的合法

权益，对侵犯商标权的行为进行诉讼等所发生的诉讼费、聘

请律师费等，应作为期间费用，计入当期损益。企业的商标

权、商誉等如同企业的其他资产一样，是投资的产物，但他

们的价值分别被归集于销售费用、管理费用等帐户，无法在

财务报表中予以真实体现。随着企业重组并购的不断升温，

以及近年来较大商誉交易实例的不断出现，传统的商誉理论

已不再适应社会经济新形势的发展需要，必须进行适当的改

革创新。传统理论对商誉的确认是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的，

它不符合权责发生制的核算原则，也没有真实及时地反映企

业超额盈利能力的信息。特别是在企业并购价格中包含的商

誉价值较大时，只在完成交易时才予以确认，显然是不合理

的。这种做法有悖于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和可靠性，既不能满

足经营者正确报告受托责任的要求，也不能满足与企业有利

害关系的各方利用会计信息进行经济决策的需要。从理论上

讲，企业并购时确认的商誉实际上早已存在于被并购企业之

中，只是因为这部分价值在以往的会计处理中未被资本化，



帐面上没能反映出来而已。 品牌资产的价值大小决定于其在

多大程度上能够转化为经济利益收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品牌是可以计量的。怎样使品牌资产作为一种对传统资产负

债表有补充、完善作用的项目逐步规范发展，直到找出一种

更加科学的方法列示于资产负债表中，是会计理论联系实际

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目前，关于品牌中商誉的量化问题争

议颇多，无法形成统一意见。一般来说，企业的超额利润可

视为品牌资产带来的收益。因此在找到能以正确公允的价值

确认企业品牌资产的办法前，可采用以下办法进行品牌资产

的计量： 企业品牌资产的价值=企业利润总额÷行业净资产

利润率一企业帐面净资产 同时，企业还可以在财务报告中揭

示本企业品牌市场的占有率、分布情况及其销售额在行业中

的排名等，以帮助投资者对企业品牌资产的正确认识。 二、

关于研究开发费的会计计量 如何确认和核算研究开发形成的

无形资产也是会计理论界争论的焦点。1993年实施的“两则

”、“两制”中未提及研究与开发费用。在会计核算实践中

，通常将研究与开发费用视同“技术开发费”，全额进行费

用化，并列入管理费用。《无形资产准则》对无形资产的有

关项目作了更加明确的规定：自行开发并依法申请取得的无

形资产，其入帐价值应按依法取得时发生的注册费、律师资

等费用确定；依法申请取得前发生的研究与开发费用，应于

发生时确认为当期费用。该具体会计准则关于研究开发费的

这一规定，是对其核算作出了规范。但从准则的具体条款来

分析，无论研究开发成功与否，其依法申请取得前所发生的

支出全部作为费用化处理。这种做法与原实践中的做法没有

根本性的改变。如果研究开发成功，予以资本化的也只是依



法取得时发生的注册费、律师资等，这笔支出相对于大多数

研究开发项目在研究开发过程中所花费的资金来说，是微不

足道的。因此，这种处理也有不尽合理的之处： 1.不符合收

益性支出与资本性支出的划分原则。研究开发资在研究开发

过程中往往投入金额较大，投入的时间不一致。如果研究开

发成功，企业将在以后各年度内直接受益。此时，研究开发

费应届于资本性支出。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仍将研究开发期

间发生的各项支出全部列作费用处理，显然违背了会计基本

准则的收益性支出与资本性支出的划分原则。 2.不利于正确

评价企业经营业绩。企业的技术开发能力关系到企业的市场

竞争力的大小，研究开发资的多少是预测企业未来发展的一

个重要指标。如果把研究开发苗全部费用化处理，作为利润

的减项列入当期经营成本，那么，这笔开支的收益可能要等

若干年以后才能反映出来，这就为正确认定企业的盈利带来

了问题。假如某企业实力不是很强，总经理的任期也难以预

知，这时，为了保证近期的净资产收益率，以追求短期帐面

高额利润，企业就有可能作出少投人或不投入研究开发荣的

决策，企业的发展就会受到影响。如果另一企业为了自身的

长远发展，投入了大量的研究开发费。由于该项投入无法在

资产负债表中单独列示，投资者就无法知晓企业在这方面的

投入。比较这两个企业利润时，就有可能得出不真实的结果

，甚至误导投资者。同时，如果将数额较大的研究开发费计

入当期损益，势必会影响会计核算的正确性和企业不同会计

期间经营成果的可比性，不利于对企业不同期间经营业绩的

正确评价。 3.研究开发成果资本化值过低。任何一项研究开

发项目，其最终是否能因取得成功以及能给企业带来的经济



利益等，都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把研究开发费计入当期损

益，体现了会计处理的谨慎性原则。但是，当在大量的前期

研究开发的基础上，项目开发获得了成功，即使允许将其资

本化，也无法将研究开发期间已计入各期损益的研究开发费

用，一找出、归集，并计入无形资产。实际上，在该项研究

开发成果产生效益期间，与其相配比的成本中已经缺少了前

期的研究开发费用。在研究开发项目取得成功时，只将依法

取得无形资产时发生的注册费、律师费等予以资本化，相对

于整个研究开发期间发生的各项费用，显然存在研究开发成

果资本化值过低的不合理性。 综上分析，研究开发费的会计

计量可采用以下方法： 1.设置“研究开发”和“研究开发失

败准备”帐户。“研究开发”是一个资产盘存帐户，用以归

集企业研究开发项目过程中所发生的各项支出。“研究开发

失败准备”是“研究开发”的备抵帐户，核算企业按期计提

的研究开发失败准备金。 具体会计处理方法：（l）发生各项

研究开发费用时，借记“研究开发”，贷记料、工、费等有

关帐户。（2）按一定比例分期计提研究开发失败准备金时，

借记 “管理费用”，贷记“研究开发失败准备”。（3）研

究开发成功时，先将已计提的研究开发失败准备冲转，然后

按该项目研究开发过程中所发生的全部费用减去已计提研究

开发失败准备的净额进行资本化。亦即，借记“研究开发失

败准备”，贷记“研究开发”（已计提研究开发失败准备部

分）；同时，借记“无形资产”，贷记“研究开发”（全部

研究开发费用减去已计提研究开发失败准备的净额）。（4）

若研究开发失败，则转销“研究开发”、借记“管理费用”

（未计提研究开发失败准备部分）、借记“研究开发失败准



备”（已计提研究开发失败准备部分），贷记“研究开发”

〔总额）。 2.将研究开发费用在财务报告中单独列示。可将

“研究开发”及“研究开发失败准备”的期末余额在资产负

债表中列示，这两个帐户备抵后的余额作为研究开发净额，

在资产负债表的资产项目中单独反映。对于当期列支的研究

开发费的绝对值以及产品销售额的百分地等，可在财务报告

说明书中加以揭示，让投资者能够充分利用企业公布的财务

信息资料，分析企业研究开发项目的投入情况，以便进一步

作出投资决策。百考试题编辑整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